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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上市流

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2,721,392股,占公司现总股本的 5.04%。

●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1月 8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情况

2018 年 11 月 13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上海城地建设

股份有限公司向沙正勇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837 号）（以下简称

“重组批复”），核准上海城地建设股份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上市公司”、“城地香江”）向沙正勇发行 29,653,994 股股份、向镇江恺润思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镇江恺润思”）发行 12,043,998 股股份、向谢晓东发行 13,524,638 股股份、向上海灏丞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灏丞”）发行 10,129,802 股股份、向上海天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天卿资产”）发行 9,096,296 股股份、向扬中市香云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扬中香云”）发行

7,901,246股股份、向曹岭发行 4,719,394股股份、向汤林祥发行 6,202,898股股份、向马鞍山固信智能装备股

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马鞍山固信”）发行 5,797,072 股股份、向南昌云计算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昌云计算”）发行 3,151,462 股股份、向黎幼惠发行 2,127,258 股股份、向深圳市福田

赛富动势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福田赛富”）发行 3,018,955 股股份、向厦门赛富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赛富”）发行 3,018,955 股股份、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宜安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宜安投资”）发行 1,352,463 股股份、向宁波梅山保税港区曦华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曦华投资”） 发行 1,352,463 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144,200,000股，发行后总股本为 257,290,894股。

（二）股份发行及登记上市情况

公司于 2019年 4月 30日就上述新增股份向中登公司提交相关登记材料。 经确认，本次新增股份将于

该批股份上市日的前一交易日日终登记到账，并正式列入公司的股东名册。 本次新增股东取得发行股份的

限售情况如下：

序号 发股对象 认购公司股份数（股） 新增股份锁定期 上市流通时间

1 沙正勇 29,653,994 36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后解锁

2 镇江恺润思 12,043,998 12个月至 36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分批
解锁

3 谢晓东 13,524,638 36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后解锁

4 上海灏丞 10,129,802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5 天卿资产 9,096,296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6 扬中香云 7,901,246 36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后解锁

7 曹岭 4,719,394 12个月至 36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分批
解锁

8 汤林祥 6,202,898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9 马鞍山固信 5,797,072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0 *南昌云计算 3,151,462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1 黎幼惠 2,127,258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2 福田赛富 3,018,955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3 厦门赛富 3,018,955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4 宜安投资 1,352,463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15 曦华投资 1,352,463 12个月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后解锁

*注：南昌云计算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已更名为镇江云科投资有限公司。

2019年 5月 8日，上述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手续。 本

次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 113,090,894股，均为限售流通股。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重组批复， 中国证监会核准公司可通过非公开发行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44,000 万元用于支付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现金对价。 2019年 11月 7日公司完成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工作，并与 2019年

11月 11日进行了公告(公告号：2019-073)。 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87,999,971.68 元，发行价格 17.06

元/股，实际发行股份 11,019,928股。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由原 257,290,894股扩大为 268,310,822股。

2020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13,413,581.10 元（含税）。 同

时，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股转增 4股，共转增 107,308,649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375,580,271

股。 经公司 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转增股份已于 2020年 6月 9日起上市流通。

2021年 3月 30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00 元（含税），共派发现金红利 37,558,734.30 元（含税）。

同时， 拟向全体股东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2 股， 共转增 75,117,469 股， 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450,704,812股。 经公司 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2021年 6月 25日，本次转增股份上市流通。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城地转债”进入转股期，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累计转

股数量为 55,675股，公司总股本为 450,753,415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东的股份限售承诺

1、 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为谢晓东。 股东谢晓东已就其通过本次交易所获得的新增股份作出承诺：“本

人以资产认购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以任何方式转让。 本次交

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起）6 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人本

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 或者交易完成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人本次以资产认

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的， 则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

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 上述期限届满，且利润承诺补偿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后，本人再行申请解锁股份，解锁

股份数量=本人在本次交易中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累计已补偿的股份（如有）。

上述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至上述锁定期届满之日止，本人由于上市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

上市公司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承诺。 如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限售安排有不同意见的，

本人同意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限售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东的股份限售承诺履行情况

1、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已满 36个月。

2、公司限售股持有人谢晓东已满足“本次重组交易完成后（自本次交易新增股份上市起）6 个月内，如

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人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或者交

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本人本次以资产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股份发行价格的， 则本人因本次交

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的条件。

3、不存在全部或部分补偿义务未履行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上述股东严格履行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股东进行违规

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城地香江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符合《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11号—持续督导》《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

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了其股份锁定承诺。 综

上，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售股解除限售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 22,721,392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2年 11月 8日；

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单位：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单位：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单位：
股）

1 谢晓东 22,721,392 5.04% 22,721,392 0

合计 22,721,392 5.04% 22,721,392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 - -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22,721,392 -22,721,392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22,721,392 -22,721,392 -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A股 428,032,023 22,721,392 450,753,415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28,032,023 22,721,392 450,753,415

股份总额 450,753,415 / 450,753,415

八、上网公告附件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部分限售股份解禁并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城地香江数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11 月 1 日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１４６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６３９号）。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国金证券”）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２，１４６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２０．８４
元 ／ 股。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
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
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
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
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１０７．３０万股
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１，５３４．４０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６１１．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网上及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
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８，００６．６４４２１倍，超过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２０％由网下回拨
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１０５．２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１．５０％；网上最终
发行数量为１，０４０．８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
为０．０２１２５４４２０９％，有效申购倍数为４，７０４．９０３５４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具体内容如下：

１、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Ｔ＋２日）１６：００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Ｔ＋２
日）１６：００前到账。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
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
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
售对象的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１０％（向上

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
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
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４、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其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北交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

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
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

５、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配
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

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
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
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１、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１４４号〕）、《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券

发行与承销特别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２１〕２１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１〕９１９号）、《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
发行实施细则》（深证上〔２０２０〕４８３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
〔２０２１〕２１３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２０１８〕１４２号）、《注册
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中证协发〔２０２１〕２１２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深交所网下发行
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３１日（Ｔ日）结束。 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中披露的２２０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５，０１９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有效申购数量为３，３９２，２６０万股。

２、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

告》（以下简称“《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配售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初步配售数
量（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初
步配售比例

Ａ类投资者 （公募产品 、社保
基金 、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
以及保险资金）

１，６５５，５８０ ４８．８０％ ７，７３６，６３３ ７０．００％ ０．０４６７３０６５％

Ｂ类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 ８，４００ ０．２５％ ３４，２６０ ０．３１％ ０．０４０７８５７１％

Ｃ类投资者 １，７２８，２８０ ５０．９５％ ３，２８１，１０７ ２９．６９％ ０．０１８９８４８１％
合计 ３，３９２，２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０５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余股３７９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投资者“财通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配售对象“财通资管消费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

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芳甸路１０８８号紫竹国际大厦１３层
邮 编：２０１２０４
联系电话：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９
联 系 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南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２，１４６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
（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６３９号）。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并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Ｔ＋２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国金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７０％时，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３、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４、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１日（Ｔ＋１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
区２０３栋２０２室主持了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
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５２０ ，３５２０
末“５”位数 ５２４４７
末“６”位数 ８０６３７７ ，３０６３７７
末“７”位数 ９４３７０２９ ，１４３７０２９ ，３４３７０２９ ，５４３７０２９ ，７４３７０２９
末“８”位数 ２０９４０４０６ ，１９６９２３８３ ，５８７２３２１０ ，３６８３１２７１ ，４１３２７７３７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Ａ股股票的投资

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２０，８１６个，每个
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发行人：东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
交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
监许可〔2022〕2047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
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87, 143, 158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56, 142, 947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
售经纪佣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为40, 546, 007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1.67% ，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
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5, 596, 940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下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20, 397, 151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2.13%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6, 200, 000股，约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7.87%。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9.91元/股。
发行人于2022年11月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有研硅” 股

票2, 620.00万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11月3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
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9.91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资金应于2022年11月3日（T+2日）16: 00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
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
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11月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
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

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
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2
年11月4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
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规并应承担违规责
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把违规情况及时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
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
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4 , 176 , 758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74, 465, 455, 500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3518410%。
配号总数为148, 930, 911个，号码范围为100, 000, 000, 000-100, 148, 930, 91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

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约为2, 842.19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14, 660, 000股）
从网下回拨到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105, 737, 151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72.13%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40, 860, 000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27.8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5487108%。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11月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

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摇号抽签仪式，并
将于2022年11月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有研半导体硅材料股份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11月2日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２９，０８４，０００股

人民币普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
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１５８９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或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２，９０８．４０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２５％，本次公开发行后总
股本为１１，６３３．６０万股。其中，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或有）的初始战略配售数量预计为
１４５．４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
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９３４．１３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８２８．８５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３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
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
在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８日（Ｔ＋２日）刊登的《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
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１、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３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２、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ｗｗｗ．ｐ５ｗ．ｎｅｔ）；
３、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意向书》及相关

资料已于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６日（Ｔ－７日）披露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报网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郑州众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２日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27,101,667 股

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2〕2347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兴业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南方路机”，股票
代码为“603280”。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
上海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市场情况、
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23.75元 /股，发行数量为 27,101,667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16,261,667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25%；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840,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39.9975%。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
发行数量为 2,709,667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4,392,000 股，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90.0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3577692%。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2年 10月 31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
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4,073,55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71,746,978.75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318,44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7,563,021.25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2,708,17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4,319,037.5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1,497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35,553.75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足额或未及时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配售
股数（股）

应缴款金
额（元）

实际缴纳
金额（元）

实际配售
股数（股）

实际配售
金额（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1 易小刚 易小刚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2 王翔 王翔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3 蔡劲军 蔡劲军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4 吴学群 吴学群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5 陈国红 陈国红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6 海南海钢集
团有限公司

海 南 海 钢 集
团有限公司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7
东方基金管
理股份有限
公司

东 方 民 丰 回
报 赢 安 定 期
开 放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363 8,621.25 0.00 0 0.00 363

8 赵志海 赵志海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9 方胜康 方胜康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10 崔克敏 崔克敏 126 2,992.50 0.00 0 0.00 126

合计 1,497 35,553.75 0.00 0 0.00 1,497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319,940

股，包销金额为 7,598,575.00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1.18%。
2022 年 11 月 2 日（T+4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

扣除保荐承销费用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1-20370806、021-20370807
联系人：销售交易业务总部

发行人：福建南方路面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 日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天振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
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2〕1855号文同意注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000 万股，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63.00 元 / 股。本次
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
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
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
售的差额 15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
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下发行数量为 2,150 万股，占本发行数量
的 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8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33%。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
计数量 3,00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天振股份于 2022年 11月 1日（T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天振
股份”股票 85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T+2 日）及时履行
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T+2 日）16:00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初步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
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多只新股同
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
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11 月 3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
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

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
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
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被列入限制名
单期间，相关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等首发股票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9,406,885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61,856,774,000
股，配号总数为 123,713,548个，配售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000123713548。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
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7,277.26753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新股数量的 20%（600 万股）回拨至网上。回拨
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55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51.67%；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45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48.33%。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234412483%，
有效申购倍数为 4,265.98441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2022 年 11 月 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
荔路上步工业区 201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11 月 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浙江天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1 月 2 日


